附件1：

关于开展涉税信息采集工作的具体要求

为切实落实《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税收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黑政办规〔2018〕32号)精神，依据《关于开展市县涉税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黑税保办〔2018〕16号)中对涉税信息采集工作的任务划分，结合我市实际清况，现对我市涉税信息采集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加强建设，确保信息的工作质量

各部门要立足共同振兴我市经济的角度落实该项工作，一是加强队伍建设，成立部门涉税信息保障工作专班，负责本部门信息报送;二是加强信息审核，各部门专班要对报送的信息严格把关，确保信息准确、数据无误;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拥有信息系统的部门应通过财政专网或政务外网实现其系统与省涉税信息保障平台系统的连接，按照《黑龙江省涉税信息保障台数据交换接口规范》(黑税保办〔2018〕4号)要求，以中间库接口、文件接口等方式传递相关涉税信息数据。对于没有信息系统或暂时无法进行系统对接的部门，可通过在线填报方式报送信息数据(政务外网访问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192.16.0.103.8080;财政专网访问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10.60.1.100:7001，详见《关于开展市县涉税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黑税保办〔2018〕6号)，并加快和完善电子信息化管理建设。

二、协同配合，确保信息的完整报送

各部门要站在全市一盒盘棋的高度上落实该项工作，一是完善部门相关信息管理，对分解任务中原来没有信息收集管理的工作要立即开展统计、管理，及时上传系统。例如:法院的“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结案信息”，国资部门的“改组改制、兼并、玻产企业信息”，林业部门的“工程项目投资建设信息”，食药监部门的“药品生产信息”等信息。二是强化部门内部统筹管理，对单一信息分散在不同科室管理的要由部门指定责任科室，负责汇总上传系统。例如:财政部门的“行政事业单位基建工程资金信息”由法规税政科负责收集相关科室报送内容，统一上传系统。三是加强部门之间协同配合，对报送信息内容相同，所属主管部门不同的，各相关单位要按期将信息报送主要负责部门，由其汇总上传系统。例如:牡丹江大学、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牡丹江技师学院、卫生学校要将信息报送市教育局汇总后，由市教育局统一上传系统。

三、压实责任，确保信息的按时报送

各部门要将该项工作的推进落实作为政治任务予以重视，逐条压实信息采集工作的责任科室和责任人，一是首次信息采集时段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信息，请于2018年7月15日前报送省涉税信息保障平台;二是2018年7月1日以后报送时限要依照省税保办对不同信息提供周期的要求，按时完成信息报送。其中：按月、季、半年和年度提供信息的，在每月、季、半年和年度终了10日内将相关信息上传系统；属于实时联网上传系统的，符合条件的申报数据库对接，不符合条件的要确保每天上传当日相关信息。



